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1〕33号

申请人：徐某某，女，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城区街道办事处被申请人：乳山市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许玉安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中苑街10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10月26日作出的乳卫医罚〔2021〕4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1年11月8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做出的没收器械、罚款、停止执业三项处罚依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
    1、没收器械决定违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书》认定涉
案经营行为和违法行为主体是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不是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处罚没有依据。该项处罚没有告知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和申请人的陈述、申辩等权利，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程序违法。
    2、处罚8万元决定依据不足。被申请人提供违法行为事实依据证据共有8份，包括现场记录、询问笔录、现场勘察照片、现场执法视频，被申请人现场勘察或调查没有发现申请人对第三人事实违法行为，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陈述和演示只是说明会操作，不能证明对第三人事实违法行为，现场放置在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的设备不能证明申请人向第三人使用或宣传。
    3、处罚停止执行活动违法。2021年8月4日的《卫生监督意见书》在没有履行告知陈述和申辩、听证等行政处罚程序的情况下，对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做出“立即停止执业活动”违反法律规定。
    二、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主体认定前后不一致，处罚相对主体为申请人错误。
    决定书记载的第4份证据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营业执照，
涉案经营行为是申请人是以有字号的个体工商业户身份实施，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行为认定为经营者个人行为错误。根据民法典54条自然人从事经营活动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业户，工商业户可以起字号。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法律规定可以进行处罚。如果申请人没有登记没有字号，则可以将经营行为认定为申请人个人行为，申请人已经登记并且有字号，将经营行为认定为申请人为主体错误。违法行为主体认定多处不一致。决定书记载的第5份，证据《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书》认定涉案经营行为违法主体是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对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的物品登记保存。《卫生监督意见书》认定涉案经营行为违法主体是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2021年9月6日《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认定涉案经营行为违法主体是申请人。2021年9月15日行政处罚听证笔录相对人是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听证内容中记载经营行为违法主体是申请人。
    三、申请人积极配合被申请人调查，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以免于行政处罚。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形，该条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此也有规定。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的危害后果，应当被推定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了从轻、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分别作出相应规定，客观上违法行为确有情节轻重之分，有危害大小之别，如果处罚不分轻重，既不能体现过罚相适应的原则，对行为人也不公正，主观上处罚本身不是目的，如果用较轻的处罚能够达到目的，那么采用较重的处罚事实上会扩大处罚成本，恰当地使用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更容易使申请人改过自新。根据本案认定申请人主观恶意较轻、违法情节较轻、造成后果较轻，对申请人考虑减轻、免于处罚，更能够发挥行政处罚催人向善的导向作用，更能够体现行政处罚的法规制定初衷。

被申请人称，一、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做出的没收器械、

罚款、停止执业三项处罚依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的答复。

（一）对第一条第1项的答复：

1.该案调查初期，在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设置者、非法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终结之后明确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徐某某一人，徐某某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也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确定处罚主体为经营者徐某某是适格的，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徐某某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

2.被申请人在接到社会举报后,指派卫生监督员对涉案现场进行了调查。经初步审查,在认定申请人存在违法行为后，对该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合议，并告知申请人具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等书面材料,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其后申请人也进行了陈述、申辩，并申请进行了听证，在充分听取了申请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的基础上，被申请人根据调查的案件事实及收集的证据材料依法对申请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二）对第一条第2项的答复：

接社会举报，乳山某理发店内有激光去文身的情况。2021年8月4日被申请人派卫生监督员在经营者徐某某的陪同下依法对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该场所门外挂有“ 纹身植眉 漂唇洗眉”等字样的牌匾，门玻璃上贴有“洗纹身 祛斑 点痣”等医疗美容宣传标识。在该场所现场发现无标识的激光仪器1台，徐某某自述该仪器是激光洗文眉机，并现场演示了该仪器的操作流程，徐某某现场提供不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2021年8月4日，被申请人对该案件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询问，徐某某承认自2020年12月开始在该场所内使用该激光仪器为顾客进行激光去文眉、文身活动，描述了用激光洗文眉机给顾客洗文眉、洗纹身的过程，并表示：“只要有顾客来需要洗文眉、洗纹身，就给他们用激光仪器洗文眉、洗纹身，2021年开展到5月份吧，现在天气热，洗了之后皮肤恢复慢，所以没有顾客来。”徐某某承认该场所只有自己一人为顾客开展激光去文眉、文身活动，本人未取得相关行医资质。卫生监督员将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材料整理后打印，对现场发现的器械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经徐某某确认内容属实后签字、捺印。卫生监督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徐某某立即停止医疗执业活动，并现场张贴了公告。现场检查过程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收集的相关证据有：1、现场笔录1份；2、询问笔录1份；3、身份证照片1份；4、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营业执照照片1份；5、《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乳卫医证保决[2021]4003号）载明的器械；6、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非法行医黑名单查询结果1份；7、现场拍摄检查照片4张；8、现场执法记录视频1份。   

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三、美容皮肤科项目（暂不分级）（二）有创治疗项目（4）激光和其它光（电磁波）治疗：①激光治疗：包括除皱、消除皮肤松弛、脱毛、磨削，去瘢痕，去文身和文眉，去除色素性皮损，治疗血管性疾病所致皮肤异常，治疗皮肤增生物。激光去文身和文眉属于医疗美容项目。

现场笔录、现场照片、《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证明该场所门口两侧、门玻璃贴有“ 漂唇洗眉”“ 洗纹身”等医疗美容宣传标识、现场摆放有激光洗文眉机1台。在询问笔录中，徐某某承认自2020年12月开始在该场所内使用该激光仪器为顾客进行激光去文眉、文身活动，描述了用激光洗文眉机给顾客洗文眉、洗纹身的过程。所有证据经徐某某确认内容属实后签字、捺印。现场检查过程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该案的相关证据都是在合法的条件下取得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机关已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的情况下，被处罚人的自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在行政程序之后，被处罚人再行推翻上述事实，则需要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否则将对行政法律秩序的安定性造成损害。徐某某是在程序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并在没有受胁迫或存在重大误解等不利情形的情况下作出的上述自认，且无其他相反证据能推翻的情况下，其自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

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对第一条第3项的答复：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6年6月5日《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对调查认定属实的无证行医行为，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并在无证行医场所张贴《公告》。”申请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理发、美容、纹身、纹绣”，2021 年8月4日卫生监督员调查发现申请人的无证行医行为后，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停止医疗执业活动，及时纠正违法行为，避免发生危害人身健康的严重后果发生，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不影响申请人正常的依法经营活动。

二、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主体认定前后不一致，处罚相对主体为申请人错误的答复。

本案是行政处罚案件，而非民事案件，《民法典》不适用于本案。《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医疗机构，由政府指定或者任命的拟设医疗机构的筹建负责人申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置医疗机构，由其代表人申请；个人设置医疗机构，由设置人申请；两人以上合伙设置医疗机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徐某某作为行医场所的唯一设置者和唯一行医者，如果要合法从事医疗美容工作，就应该由徐某某个人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且徐某某应该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而事实上徐某某既未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又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因此处罚主体应为徐某某。

在非法行医案件的查办中，对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非法行医人员都应该依法作出处理，案件调查初期在对涉及的场所设置者、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终结之后明确了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徐某某一人，从而确定处罚主体为经营者徐某某是适格的，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徐某某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

三、关于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积极配合被申请人调查，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可以免于行政处罚答复。

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自述能够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恰恰印证了违法事实的存在。

1.关于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条款如下：

第三十条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一条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申请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扰乱了社会正常医疗秩序，并且行医人员如果没有取得法定的资质条件行医，会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易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是国家严厉打击整治的行为。申请人申请减轻或免于处罚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021年版)》和《威海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新增事项清单》中也未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列入清单事项，申请人没有免于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2.《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二）裁量标准

【一般】

（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首次发现且情节较轻的。

（2）处罚标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较重】

（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B、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C、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

（2）处罚标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六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严重】

（1）违法情形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有较重违法情形两项或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处罚的。

（2）处罚标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十一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

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规定，按照“较重”情形进行裁量，给予申请人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乳卫医证保决[2021]4003号）载明的器械，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卫医罚〔2021〕4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民生诉求办复单、案件受理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立案）、立案报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调查）、现场笔录、申请人询问笔录、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卫生执法事项审批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卫生监督意见书、现场拍摄照片记录、申请人身份证照片、某发型设计室营业执照照片、送达地址确认书、申请人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非法行医黑名单查询结果、现场张贴公告照片、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合议记录、卫生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陈述和申辩复核意见书、听证申请书、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徐某丽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徐某涛身份证复印件、听证笔录、听证意见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决定）、卫生执法事项审批表（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执法记录光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接威海群工部民生诉求举报，乳山某理发店内有激光去文身的情况。2021年8月4日被申请人在申请人的陪同下依法对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该场所门外挂有“ 纹身植眉 漂唇洗眉”等字样的牌匾，门玻璃上贴有“洗纹身 祛斑 点痣”等医疗美容宣传标识。在该场所现场发现无标识的激光仪器1台，申请人自述该仪器是激光洗文眉机，并现场演示了该仪器的操作流程，申请人现场提供不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2021年8月4日，被申请人对该案件予以立案调查，经调查询问，申请人承认自2020年12月开始在该场所内使用该激光仪器为顾客进行激光去文眉、文身活动，描述了用激光洗文眉机给顾客洗文眉、洗纹身的过程，并表示：“只要有顾客来需要洗文眉、洗纹身，就给他们用激光仪器洗文眉、洗纹身，2021年开展到5月份吧，现在天气热，洗了之后皮肤恢复慢，所以没有顾客来。”被申请人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医疗执业活动，并对激光洗纹眉机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出具乳卫医证保决[2021]4003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2021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规定，作出乳卫医罚〔2021〕4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申请人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乳卫医证保决[2021]4003号）载明的器械，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的行政处罚。申请人不服，于2021年11月8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对申请人罚款人民币8万元没收器械、停止执业的处罚决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没收器械决定是否违法、行政处罚证据是否充足、处罚停止执行活动是否违法。

申请人认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书》认定涉案经营行为和违法行为主体是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不是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处罚没有依据。该项处罚没有告知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和申请人的陈述、申辩等权利，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程序违法。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陈述和演示只是说明会操作，不能证明对第三人事实违法行为，现场放置在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的设备不能证明申请人向第三人使用或宣传。《卫生监督意见书》在没有履行告知陈述和申辩、听证等行政处罚程序的情况下，对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做出“立即停止执业活动”违反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认为，该案调查初期，在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设置者、非法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终结之后明确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是同一人，申请人既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也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确定处罚主体为经营者是适格的，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徐某某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该场所门外挂有“ 纹身植眉 漂唇洗眉”等字样的牌匾，门玻璃上贴有“洗纹身 祛斑 点痣”等医疗美容宣传标识。在该场所现场发现无标识的激光仪器1台，申请人自述该仪器是激光洗文眉机，并现场演示了该仪器的操作流程，申请人现场提供不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在询问笔录中，申请人承认自2020年12月开始在该场所内使用该激光仪器为顾客进行激光去文眉、文身活动，描述了用激光洗文眉机给顾客洗文眉、洗纹身的过程。所有证据经申请人确认内容属实后签字、捺印。现场检查过程用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第十七条规定：“ 对调查认定属实的无证行医行为，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并在无证行医场所张贴《公告》。”申请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理发、美容、纹身、纹绣”，2021 年8月4日卫生监督员调查发现申请人的无证行医行为后，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停止医疗执业活动，及时纠正违法行为，避免发生危害人身健康的严重后果发生，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不影响申请人正常的依法经营活动。

本机关认为，案件调查期间，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明确了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为同一人，从而确定处罚主体。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本案中通过现场执法录像中申请人的陈诉、询问笔录以及现场照片中门玻璃上贴有“洗纹身 祛斑 点痣”等医疗美容宣传标识，相互呼应，根据《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第二条第一款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的。被申请人作出的《卫生监督意见书》是责令其停止医疗执业活动，符合《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规定。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对违法行为主体认定前后不一致，处罚相对主体为申请人是否错误。
申请人认为，决定书记载的第4份证据乳山市某发型设计室营业执照，涉案经营行为是申请人是以有字号的个体工商业户身份实施，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行为认定为经营者个人行为错误。

被申请人认为，在非法行医案件的查办中，对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非法行医人员都应该依法作出处理，案件调查初期在对涉及的场所设置者、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终结之后明确了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一人，从而确定处罚主体为经营者是适格的，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徐某某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

本机关认为，案件调查期间在对涉及的场所设置者、行医人员人数以及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现场文书以涉案营业执照字号为主体同时注明经营者信息。案件调查终结明确了该案涉及的非法行医场所的设置者和行医者同是经营者为同一人，从而确定处罚主体。并且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时把经营者和字号信息都在文书上同时予以详细注明，符合法律要求。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申请人违法行为是否存在情节显著轻微、能够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情形，是否依法可以免于行政处罚。 

申请人认为，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情形，该条规定了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此也有规定。被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的危害后果，应当被推定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了从轻、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分别作出相应规定，客观上违法行为确有情节轻重之分，有危害大小之别，如果处罚不分轻重，既不能体现过罚相适应的原则，对行为人也不公正，主观上处罚本身不是目的，如果用较轻的处罚能够达到目的，那么采用较重的处罚事实上会扩大处罚成本，恰当地使用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更容易使申请人改过自新。根据本案认定申请人主观恶意较轻、违法情节较轻、造成后果较轻，对申请人考虑减轻、免于处罚，更能够发挥行政处罚催人向善的导向作用，更能够体现行政处罚的法规制定初衷。

被申请人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规定，按照“较重”情形进行裁量，给予申请人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乳卫医证保决[2021]4003号）载明的器械，罚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
本机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裁量权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条的规定，按照“较重”情形进行裁量，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卫医罚〔2021〕4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1月6日


